
A

股证券代码：

601998 A

股股票简称：中信银行 公告编号：临

2014-22

H

股证券代码：

998 H

股股票简称：中信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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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辞任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 ）董事会（简称“董事会” ）宣布，董事会于

2014年4月14日收到本行独立董事刘淑兰女士的辞呈。 刘淑兰女士因工作精力和个人时

间安排原因辞去本行独立董事、董事会审计与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委员及提名与薪酬委

员会委员等职务。刘淑兰女士的辞任将自继任人员的独立董事任职资格获得中国银行业

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并正式就任本行独立董事之日起生效。

本行将尽快通过股东大会选举新任独立董事。

刘淑兰女士兹确认，其本人与董事会无不同意见，亦无与其本人辞任有关的事项须

提请本行股东注意。其同时确认其无任何针对本行，正在发生或将要发生的诉讼和争议。

谨此就刘淑兰女士对本行作出的宝贵贡献深表谢意。

特此公告。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十五日

■ 2014年4月16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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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在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2014年4月15日下午14时；

2、会议召开地点：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一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郭现生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的规定，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15人，代表公司股份290,382,57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1178%。 其

中，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13人，代表股份290,336,27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1092%；通过网络投票方式

参加会议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46,3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6%，会议由董事长郭现生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

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了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201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290,367,57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8%；

反对股份15,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2%；

弃权股份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2、审议通过了《201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290,367,57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8%；

反对股份15,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2%；

弃权股份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3、审议通过了《201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290,367,57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8%；

反对股份15,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2%；

弃权股份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4、审议通过了《201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290,367,57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8%；

反对股份15,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2%；

弃权股份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5、审议通过了《201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290,367,57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8%；

反对股份15,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2%；

弃权股份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6、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1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290,367,57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8%；

反对股份15,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2%；

弃权股份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7、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201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及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1）关于与林州重机铸锻有限公司201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及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关联股东郭现生、韩录云和郭书生回避表决；

同意股份22,239,077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26%；

反对股份15,0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4%；

弃权股份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2）关于与辽宁通用煤机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及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关联股东李子山回避表决；

同意股份289,020,777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8%；

反对股份15,0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2%；

弃权股份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3）关于与中煤国际租赁有限公司201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及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关联股东宋全启回避表决；

同意股份270,623,827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5%；

反对股份15,0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5%；

弃权股份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4）关于与平煤神马机械装备集团河南重机有限公司201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及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关联股东司广州、吕江林回避表决；

同意股份289,677,077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8%；

反对股份15,0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2%；

弃权股份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5）关于与西安重装澄合煤矿机械有限公司201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及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关联股东郭书生回避表决；

同意股份281,937,477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7%；

反对股份15,0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3%；

弃权股份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6）关于与鸡西金顶重机制造有限公司201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及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关联股东郭现生回避表决；

同意股份84,938,977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23%；

反对股份15,0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7%；

弃权股份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8、审议通过了《201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290,367,57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8%；

反对股份15,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2%；

弃权股份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9、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表决结果：关联股东郭现生、韩录云、司广州、郭书生、李子山、崔普县、郭日仓、韩林海、郭怀吉和曹庆平回避表决；

同意股份19,939,15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48%；

反对股份15,0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2%；

弃权股份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经营范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290,367,57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8%；

反对股份15,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2%；

弃权股份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1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290,367,57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8%；

反对股份15,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2%；

弃权股份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12、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1）选举郭现生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290,336,27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41%。

（2）选举宋全启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290,336,27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41%。

（3）选举司广州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290,336,27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41%。

（4）选举田连成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290,336,27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41%。

（5）选举韩录云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290,336,27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41%。

（6）选举郭书生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290,336,27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41%。

（7）选举宋绪钦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290,336,27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41%。

（8）选举胡省三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290,336,27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41%。

（9）选举朱小平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290,336,27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41%。

本届董事会成员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1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选举吕江林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290,336,27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41%。

同意由股东代表监事吕江林与职工代表监事赵富军、李荣共同组成第三届监事会，任期三年。

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

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14、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高管薪酬及津贴标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290,367,47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8%；

反对股份15,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166%；

弃权股份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34%。

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2013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郭耀黎律师、李国旺律师；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和《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四、备查文件

1、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四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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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4年4月15日下午15时在公司一楼会议室以现场

表决的方式召开。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2014年4月5日以专人递送、传真和电子邮件等书面方式送达给全体董事。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

郭现生先生主持，公司董事会秘书、部分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应参加董事九人，实参加董事九人，达到法定人

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郭现生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 任期与第三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副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宋全启先生、司广州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任期与第三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议案》。

同意选举胡省三先生、郭现生先生、宋全启先生为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成员；选举朱小平先生、宋绪钦先生、韩录云女士为

公司审计委员会成员；选举宋绪钦先生、宋全启先生、胡省三先生为公司提名委员会成员；选举朱小平先生、宋绪钦先生、郭现生

先生为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 各委员会第一位成员为本专门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并担任召集人。 任期与第三届董事会任期

相同。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同意聘任田连成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任郭钏先生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聘任赵正斌先生、李子山先生、丁保华先生、崔普县

先生、王保明先生、韩林海先生、郭日仓先生和曹庆平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崔普县先生为财务负责人。前述人员的任期与第

三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同意聘任曹庆平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秘书。 任期与第三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登载于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的《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0050）。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6、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内审部门负责人的议案》。

同意聘任李荣女士为公司内审部门负责人。 任期与第三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7、审议通过了《关于放弃对参股子公司同比例增资权的议案》。

同意公司放弃对参股子公司中煤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中应认缴的出资额2275万美元 （5000万美元×45.5%）。

具体内容详见登载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放弃参股子公司同比例增资权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4-0051）。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通知另行发出。

表决结果：关联董事宋全启先生回避表决。 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备查文件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四月十六日

附件：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人员简历

1、田连成先生，男，汉族，1957年9月生，黑龙江省鸡西市人，本科学历，经济师，曾任鸡西矿务局城矿技术员、材料科副科长，

鸡西矿务局供应处副处长、处长，鸡西矿务局机电总厂董事长、总经理，龙煤制造公司常务经理。 现任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田连成先生未持有公司任何股份，也未在其他单位有兼职，与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

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也未有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

的现象。

2、郭钏先生，男，汉族，1987年11月生，河南省林州市人，中国人民大学本科毕业，曾任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

理。 现任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林州重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监事。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郭钏先生持有公司182,8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0.0339%；系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郭现生、韩

录云夫妇之子，是公司董事郭书生的侄儿，除此之外，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不存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第147条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从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与其他部门的任何处罚及深圳证

券交易所的惩戒，也未有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现象。

3、赵正斌先生，男，汉族，1958年2月生，中共党员，大专学历。 曾任三门峡天元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总经济师、董

事、常务副总经理，天瑞集团有限公司资本运营部副部长。 现任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赵正斌先生未持有公司任何股份；未在其他单位有兼职；与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

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147条规定的不得担任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从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其他政府部门的任何处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也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

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现象。

4、李子山先生，男，汉族，1952年9月生，黑龙江省佳木斯人，中共党员，大专学历，政工师，曾任佳木斯煤机厂副厂长、常务副

厂长，佳木斯煤矿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IMM国际煤机公司副总裁，现任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辽宁通用煤机装

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经理。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李子山先生持有公司1,346,8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0.2510%；与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以及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147条规

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从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和其他政府部门的任何处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也未有

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现象。

5、丁保华先生，男，汉族，1956年12月生，黑龙江省鸡西市人，大专学历，经济师。 曾任鸡西煤矿机械厂销售管理科长、生产处

长、销售处长，IMM国际煤机集团鸡西煤矿机械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江苏华飞重工机械有限公司董事长。 现任林州重机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中煤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董事。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丁保华先生未持有公司任何股份，与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持股

5%以上的股东不存任何关联关系；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147条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从未受

到过中国证监会、其他政府部门的任何处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也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

解除的现象。

6、崔普县先生，男，汉族，1975年10月生，河南省荥阳市人，大专学历，中国注册会计师，具有董事会秘书资格。 曾任河南万国

咨询开发有限公司项目经理，驻马店市东笃医院财务总监，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 现任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徐州中矿科光机电新技术有限公司监事，徐州科博机电有限公司监事。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崔普县先生持有公司99,45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0.0185%；其与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

事、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147条规定的不

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从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其他政府部门的任何处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也不存在被中国

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现象。

7、王保明先生，男，汉族，1966年1月生，中共党员，博士研究生，高级工程师。曾任郑州煤矿机械厂机加工分厂技术科长、副厂

长、厂长，郑州四维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副总裁。 现任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王保明先生未持有公司任何股份；未在其他单位有兼职；与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

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147条规定的不得担任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从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其他政府部门的任何处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也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

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现象。

8、韩林海先生，男，汉族，1963年9月生，河南省林州市人，高中学历。曾任林县重型煤机设备厂销售科科长，林州重机（集团）

公司销售处处长，林州重机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现任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韩林海先生持有公司181,35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0.0338%；未在其他单位有兼职；其与公司的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第147条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从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其他政府部门的任何处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

惩戒，也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现象。

9、郭日仓先生，男，汉族，1962年6月生，河南省林州市人，高中学历，工程师。曾任林州市铝型材有限公司生产技术处处长、副

总经理，河南华发幕墙装饰有限公司驻北京办事处经理，林州重机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现任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郭日仓先生持有公司97,987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0.0183%；未在其他单位有兼职；其与公司的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第147条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从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其他政府部门的任何处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

惩戒，也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现象。

10、曹庆平先生，男，汉族，1981年11月生，本科学历，助理会计师，具有法律职业资格和董事会秘书资格。 曾在林州重机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上市办、证券部工作。 曾任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现任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曹庆平先生持有公司15,6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0.0029%；未在其他单位有兼职；与公司的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第147条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从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其他政府部门的任何处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

惩戒，也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现象。

11、李荣女士，女，汉族，1974年8月生，大专学历，会计师，河南林州人。曾任绿地环保建材有限责任公司出纳、主管会计、财务

科科长，中农颖泰林州生物科园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 现任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内部审计部门负责

人。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李荣女士未持有公司任何股份；未在其他单位有兼职；与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其

他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147条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从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其他政府部门的任何处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也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

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现象。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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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及审议情况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4年4月15日下午16时在公司一楼会议室以现场

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于2014年4月5日以电子邮件、专人送达和传真等书面方式送达给全体监事。会议应参加监事三人，实际参加监

事三人。 会议由监事吕江林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

关规定。 本次会议经认真讨论，以现场举手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同意选举吕江林先生为第三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与第三届监事会相同。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了《关于放弃对参股子公司同比例增资权的议案》；

监事会经审议后认为，公司放弃对参股子公司中煤国际租赁有限公司的同比例增资权，有利于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且审议程序合法，因此，同意公司放弃此次对参股子公司的同比例增资权。 具体内容详见登载于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的《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放弃参股子公司同比例增资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0051）。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通知另行发出。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备查文件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一四年四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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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因董事会换届选举，经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聘任曹庆平同

志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秘书，任期与第三届董事会一致。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个人简历

曹庆平，男，汉族，1981年11月生，本科学历，助理会计师，具有法律职业资格和董事会秘书资格。曾在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办公室、上市办、证券部工作。 曾任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二、与上市公司相关人员的关系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其与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任何

关联关系。

三、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量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其持有公司15,6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0.0029%。

四、通讯方式

通讯单位：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河南省林州市河顺镇申村；

电话：0372-6024321；

传真：0372-6031023；

邮件：cao6024321@126.com。

五、其他情况

1、未在其他单位有兼职；

2、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147条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从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其他政府

部门的任何处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也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现象。

特此公告。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四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535

证券简称：林州重机 公告编号：

2014-0051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放弃参股子公司同比例增资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4年4月15日，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放弃参股子公司

同比例增资权的议案》，同意公司放弃参股子公司中煤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中应认缴的出资额2275万美元（5000万

美元×45.5%），具体情况如下：

一、子公司基本情况

1、名称：中煤国际租赁有限公司；

2、住所：天津市津汉公路13888号滨海高新区滨海科技园日新道188号1号楼1235号；

3、法定代表人姓名：宋全启；

4、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贰仟万美元；

5、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6、经营范围：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租赁交易的咨询和担保。

7、最近二年的财务数据 单位：元

序号 项目

2012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备注

1

资产

354,243,426.75 584,255,193.29

2

负债

277,541,481.95 425,856,314.93

3

所有者权益

76,701,944.80 158,398,878.36

4

营业收入

20,254,919.09 37,408,326.63

5

净利润

13,112,736.80 20,589,803.56

注：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8、增资前的股权结构

二、本次增资的原因

参股子公司中煤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为增强经营实力、扩大业务规模，拟增加注册资本5000万美元。 增资完成后，其注册资本

将由2000万美元增加到7000万美元。

三、增资后的股权结构

四、公司放弃同比例增资的原因

公司的主营业务是煤矿综采设备制造业，参股子公司的主营业务是融资租赁业，为将有限的资金投入到主营业务中去，公司

拟放弃参股子公司本次增资的同比例增资权。

五、放弃增资对公司的影响

中煤国际租赁有限公司本次增资完成后， 公司持有的股权比例将由45.5%变更为13%， 公司对其会计核算方式将继续采用

“权益法”进行核算，预计对公司本年度经营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六、放弃增资的审议情况

公司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放弃参股子公司同比例增资权的议案》，除关联董事宋全启先生回

避表决外，其他八名董事一致同意上述议案。

独立董事经审核后认为，公司放弃本次对参股子公司中煤国际租赁有限公司的同比例增资权，有利于公司将有限的资金投

入到公司的主营业务中去，有利于公司集中精力发展主营业务，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当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金额为2275万美元，即公司本次放弃的同比例增资额。

八、其他说明

本次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且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九、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四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0333

证券简称：美的集团 公告编号：

2014-034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个人股东解除限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取得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3]1014号文核准，同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美的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的通知》（深证上 [2013]314号），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美的集团” ）以发行股份换股换股吸收合并广东美的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的电

器” ）的方式，于2013年9月18日实现上市，依据《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广东美的电器股

份有限公司报告书》，美的集团共发行686,323,389股股份用于换股，美的集团与美的电器的换股比例

为0.3447:1。

在美的集团发行股份换股吸收合并美的电器完成前，美的电器财务总监陈建武持有美的电器1,800

股，换股后持有美的集团620股，依据陈建武出具的承诺函，陈建武承诺自美的集团股票上市之日起六个

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通过吸收合并所取得的美的集团股份，也不由美的集团回购该部分股份。

二、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具体情况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时间为2014年4月18日。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明细如下：

股东名称

持有的限售股份数

量

（

股

）

本次解除限售

数量

（

股

）

占解除限售前上市公司无限售

条件的股份比例

（

%

）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

（

%

）

陈建武

620 620 0.000 0.000

三、本次解除限售前后公司股本结构的变动情况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后

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1,000,005,980 59.30% 1,000,005,360 59.30%

1

、

国家持股

0 0.00% 0 0.00%

2

、

国有法人持股

0 0.00% 0 0.00%

3

、

其他内资持股

811,505,480 48.12% 811,504,860 48.12%

其中

：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781,500,000 46.34% 781,500,000 46.34%

境内自然人持股

30,005,480 1.78% 30,004,860 1.78%

4

、

外资持股

58,500,000 3.47% 58,500,000 3.47%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58,500,000 3.47% 58,500,000 3.47%

境外自然人持股

0 0.00% 0 0.00%

5

、

高管股份

130,000,500 7.71% 130,000,500 7.71%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686,317,409 40.70% 686,318,029 40.70%

1

、

人民币普通股

686,317,409 40.70% 686,318,029 40.70%

2

、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0 0.00% 0 0.00%

3

、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0 0.00% 0 0.00%

4

、

其他

0 0.00% 0 0.00%

三

、

股份总数

1,686,323,389 100 1,686,323,389 100.00%

四、其他事项说明

1、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陈建武已履行了其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在限售的承诺期限内没

有减持所持有的公司限售股票。

2、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陈建武不存在对本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本公司也不存在

对其的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行为的情况。

特此公告。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4月16日

A

股简称：中国中冶

A

股代码：

601618

公告编号：临

2014-021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1-3

月份新签合同情况简报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

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2014年1-3月份累计新签合同额人民币735.80亿元， 较上年同期

增长75.6%，其中新签海外合同额为人民币23.74亿元。

3月份， 本公司新签单笔合同额在人民币5亿元以上的重大工程承包合同

如下：

单位：人民币亿元

序号 合同签订主体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

1

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

司

劲力

·

外滩

20.0

2

中国二十冶集团有限

公司

宝钢广东湛江钢铁基地项目

4200mm

厚板工程

11.9

3

中冶海外工程有限公

司

吉隆坡

TROPICANA W hotel

酒店建设项目

10.3

4

中国二十冶集团有限

公司

泉州茂诚滨江国际酒店及商住项目交钥匙总承包

工程

10.2

5

中冶天工集团有限公

司

观山湖区百花新城一号

（

窦官

）

棚户区改造项目建

设

10.0

6

中国二十冶集团有限

公司

临港泥城社区

DE03-I-5

地块项目

10.0

7

中国十九冶集团有限

公司

龙门山旅游公路大邑至蒲江连接线大邑段建设工

程

8.0

8

中冶交通工程技术有

限公司

（

呼和浩特市

）

西二环南延伸段快速化改造工程

7.1

9

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

司

康沃

·

绿色森林世界项目施工总承包工程

7.0

10

中冶天工集团有限公

司

立诚

（

宿州

）

包装有限公司建设工程

6.5

11

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

司

新华之星科研生产基地项目

6.1

重大合同金额合计

107.1

重大合同金额合计占

2013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比重

5.3%

以上数据为阶段性数据，仅供投资者参考，最终数据以定期报告披露数据

为准。

特此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4月15日

证券代码：

600536

证券简称：中国软件 公告编号：临

2014-013

中国软件与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中国软件与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于2014年4月15日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地点为北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55号中软大厦A座六层第一会议室。

（二）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及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0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133,265,771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53.89%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25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

股

）

3,133,660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1.27%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由公司董事傅强先

生主持。

（四）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2人，董事长杨军先生、董事程春平先生、董事兼总经理周进军先生、董事崔

辉先生、董事孙迎新先生、独立董事赵栋先生、独立董事崔利国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公司在任监事3

人，出席1人，监事贾海英女士、陈强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副总经理

尚铭先生、韩乃平先生列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一）每项提案的表决情况

议

案

序

号

议案内容

同意

票数

同意

比例

反对

票数

反对比

例

弃权

票数

弃权

比例

是

否

通

过

1 《2013

年年度报告

》（

全文及摘要

） 132,935,278 99.75% 318,793 0.24% 11,700 0.01%

通

过

2 《201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132,922,778 99.74% 318,793 0.24% 24,200 0.02%

通

过

3 《201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132,922,778 99.74% 318,793 0.24% 24,200 0.02%

通

过

4 《

独立董事

2013

年度述职报告

》 132,922,778 99.74% 318,793 0.24% 24,200 0.02%

通

过

5 《201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132,921,669 99.74% 318,793 0.24% 25,309 0.02%

通

过

6

《2013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预案

》

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审

计确认

，2013

年度母公司实现的净利润为

19,

149,613.64

元

，

提取

10%

的法定盈余公积金

1,

914,961.36

元

，

扣除

2013

年度分配的现金股利

15,798,571.53

元后

，

加上以前年度结转的未

分配利润

90,829,475.07

元

，

本次实际可供分

配的利润为

92,265,555.82

元

；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母公司资本公积金余额为

1,133,857,

455.91

元

。

董事会提议公司

2013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为

：

以

2013

年末总股本

247,281,391

股为基

数

，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0.80

元

（

含税

），

合计派发现金股利

19,782,511.28

元

。

本次拟分配的利润占当年度归属上市公司股

东净利润的

31.10%。

利润分配后

，

剩余未分配

利润

72,483,044.54

元转入下一年度

。

以

2013

年末的总股本

247,281,391

股为基数

，

向全体

股东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

每

10

股转增

10

股

，

共计转增

247,281,391

股

。

转增完成后公

司总股本为

494,562,782

股

。

132,934,478 99.75% 318,793 0.24% 12,500 0.01%

通

过

7

关于

2014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5,545,488 94.24% 318,793 5.42% 20,309 0.34%

通

过

8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根据需要

，

拟对

《

公司章程

》

相关条款作

如下修改

：

原第一百一十二条

：“

董事会由

9

名

董事组成

，

设董事长

1

人

，

副董事长

1

人

，

独立

董事不少于

3

人

。 ”

现修改为

：“

董事会由

6

名董

事组成

，

设董事长

1

人

，

副董事长

1

人

，

独立董

事不少于

2

人

。 ”2、

原第四十三条

：“

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

，

公司在事实发生之日起

2

个月以内

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 （

一

）

董事人数不足

《

公司

法

》

规定人数或本章程所定人数的

2/3，

即

6

人

时

；……”

现修改为

：“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

公

司在事实发生之日起

2

个月以内召开临时股

东大会

: （

一

）

董事人数不足

《

公司法

》

规定人

数或本章程所定人数的

2/3，

即

5

人时

；……”

132,927,778 99.75% 318,793 0.24% 19,200 0.01%

通

过

上述各项议案的其他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登载的 《中国软件与技术服

务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上述议案7的“同意票比例、反对票比例、弃权票比例”均指相应票数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其他议案的比例为相应票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二）议案7为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控股股东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关联交易

的交易对方以及交易对方的直接或者间接控制人，为关联股东，持有本公司股票127,381,181股，在会

议审议该议案时按照相关规定回避了表决。

（三）议案8为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会议经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金杜律师唐丽子女士、高照女士认

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行

政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

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1、《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软件与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中国软件与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4月15日

证券简称：南方航空 证券代码：

600029

公告编号：临

2014-009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亏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一、预计本期业绩情况

1、业绩预计期间：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3月31日

2、业绩预计情况：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按照中国企

业会计准则对2014年第一季度的经营业绩进行了初步测算，预计本公司2014

年第一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3.0亿元至-3.5亿元。 具

体财务数据将在本公司2014年第一季度报告中进行详细披露。

3、本次所预计的业绩未经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

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按照中国会计准则）：人民币5,700万

元。

2、基本每股收益：人民币0.006元。

三、业绩预减原因

2014年第一季度由于人民币大幅贬值，出现汇兑损失（去年同期为汇兑

收益），导致本公司财务费用同比大幅增加。

四、其他相关说明

1、上述业绩预计情况仅为本公司管理层根据公司的经营业绩所作出的初

步预测，具体数据将在本公司2014年第一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2、本公司董事会各成员均已知悉上述信息。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4月15日

证券代码

:600269

股票简称

:

赣粤高速 编号

:

临

2014-028

债券代码

:122255

债券简称

:13

赣粤

01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3

月份车辆通行服务收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现将公司2014年3月份车辆通行服务营运收入数据公告如下：

公司2014年3月份车辆通行服务收入222,325,669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0.51%。 2014年1-3月

份车辆通行服务收入累计686,541,339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7.20%。

2014年3月份车辆通行服务收入一览表

单位：元

2014

年

3

月份

2013

年

3

月份

同比

增长率

（%）

2014

年

1-3

月份

2013

年

1-3

月份

同比

增长率

（%）

昌九高速

62,365,744 56,256,589 10.86 183,736,155 161,214,369 13.97

昌樟高速

（

含昌傅

）

53,705,673 56,605,212 -5.12 165,481,527 160,407,031 3.16

昌泰高速

40,506,981 40,317,565 0.47 125,178,074 119,905,081 4.40

九景高速

41,714,103 42,760,049 -2.45 137,639,559 128,896,236 6.78

彭湖高速

2,106,052 4,840,039 -56.49 6,145,498 12,220,253 -49.71

温厚高速

13,820,961 15,657,089 -11.73 43,474,170 43,722,177 -0.57

昌奉高速

3,487,726 1,862,600 87.25 10,498,761 5,418,920 93.74

奉铜高速

4,618,429 2,888,513 59.89 14,387,595 8,629,976 66.72

合计

222,325,669 221,187,656 0.51 686,541,339 640,414,043 7.20

上述营运数据系根据江西省交通运输厅联网结算中心拆分数据编制而成，且未经审计。上述数据与

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可能存在差异，因此该数据仅作为阶段性数据供投资者参考，投资者须谨慎引用上

述数据。

特此公告。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4月16日

证券代码

:601898

证券简称

:

中煤能源 公告编号

:2014-021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3

月份主要生产经营数据公告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

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指标项目 单位

2014

年

2013

年 变化比率

（

%

）

3

月份 累计

3

月份 累计

3

月份 累计

1

、

商品煤产量 万吨

1,039 2,999 1,051 2,966 -1.1 1.1

2

、

焦炭产量 万吨

16 48 16 46 0.0 4.3

3

、

煤矿装备产值 万元

51,996 148,266 52,596 148,209 -1.1 0.0

4

、

煤炭销售量 万吨

1,314 3,332 1,463 3,678 -10.2 -9.4

（

1

）

自产煤内销 万吨

1,033 2,657 1,038 2,773 -0.5 -4.2

（

2

）

自产煤出口 万吨

4 13 4 12 0.0 8.3

（

3

）

国内贸易 万吨

177 440 368 756 -51.9 -41.8

（

4

）

代理及买断出口 万吨

30 62 28 54 7.1 14.8

（

5

）

代理及买断进口 万吨

70 160 25 83 180.0 92.8

以上生产经营数据源自本公司内部统计， 为投资者及时了解本公司生产

经营概况之用，可能与本公司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有差异。

此外，因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包括（但不限于）国家宏观政策调整、国内

外市场环境变化、恶劣天气及灾害、设备检修维护和安全检查等，所公告生产

经营数据在月度之间可能存在较大差异。

上述生产经营数据并不对本公司未来经营情况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预

测或保证，投资者应注意不恰当信赖或使用以上信息可能造成投资风险。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四月十五日

华商主题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新增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经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银行” ）协商一致，自2014年4月16日起，本公司

旗下的华商主题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630011）增加中信银行为代销机

构。

投资者可在中信银行的网上银行及营业网点办理开户和认购等业务。 （如有变化请

以中信银行公告为准）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1、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700-8880（免长途费）、010-58573300

公司网址：www.hsfund.com

2、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95558

公司网址： bank.ecitic.com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

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在投资本基金前，请务必考虑自己的风

险承受能力，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实现投资收益。 投资有风险，选择须谨慎。

特此公告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4月16日

证券代码：

000875

证券简称：吉电股份 公告编号：

2014

—

029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接实际控制人———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电投集团” ）通知，中

电投集团正在筹划将其部分资产出售给我公司的事项，鉴于该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为

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2014年4月15日下午13：00起停牌，本次申请停牌不

超过5个交易日，待公司刊登相关公告后复牌。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

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

特此公告。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4月15日

证券代码：

002240

证券简称：威华股份 编号：

2014-019

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进行股票质押

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建华先生的通知：李建华先生与长城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签署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书》，通过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方式

将其持有的本公司4,000,000股无限售流通股和31,000,000股高管锁定股质押给长城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初始交易日为2014年4月15日，购回期限为365天。 质押期间内，上

述股份予以冻结不能转让。

待购回期间，上述股份对应的出席股东大会、提案、表决等股东权利仍由原股东李建

华先生行使。

李建华先生现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44,112,800股和高管锁定股132,580,

8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6.01%，其中：已质押股份共计159,483,6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2.50%。

特此公告。

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四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0046

证券简称：泛海建设 公告编号：

2014-036

泛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以及相关方的承诺及履行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及北京证监局《关于进一步做好上市公

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工作的通知》的要求，本公

司对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本公司历年来的承诺事项及履行情况进

行了专项核查，并于2014年2月15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

潮资讯网披露了《泛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东、关联方以及本公司相关承

诺履行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010）。

目前，就上述公告中所述公司股东未履行完毕承诺事项，公司正积极与控股股东中国

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相关方沟通协商，在确保公司及其他投资者利益的基础上，努力

寻求可行的解决方式办法。公司将严格按照监管要求在6月底之前完成重新规范承诺事项

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泛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601299

股票简称：中国北车 编号：临

2014-022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获得

中国证监会批复的公告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

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4月14日收到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关于核准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境外上市

外资股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404号），核准公司发行不超过2,094,380,

000股境外上市外资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元，全部为普通股。 完成本次发行

后，公司可到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 ）主板上

市。 本次发行上市尚需取得香港联交所的批准。

特此公告。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十五日


